附件4
江西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发明/实用新型
专利申请预审文件自检表
	预审案件基本信息

	发明/实用新型名称
	

	简要概括核心发明点（100字以内）
	

	自检内容

	类型
	自检项目
	结果
(符合填√)

	总体
	真实性
	[bookmark: _GoBack]1.遵守诚实信用原则，不存在虚构、编造技术内容的情形；
	

	
	一致性
	2.申请文件中，发明名称(包括角标格式)、申请人名称、专利代理机构名称、机构代码、专利代理师姓名等填写一致；
	

	
	清晰性
	3.申请文件中，公式、图片、表格、盖章等均需清晰可辨。
	

	专利请求书
	1.准确填写所有发明人姓名、国籍、身份证件号码；
	

	
	2.准确填写所有申请人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地址、邮政编码；
	

	
	3.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准确填写代理机构名称、机构代码、代理师姓名、资格证号、电话号码（代理师电话需填写区号），并勾选“声明已经与申请人签订了专利代理委托书且本表中的信息与委托书中相应信息一致”；
未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准确填写联系人姓名、通信地址和电话号码，且联系人应当是申请人本单位的工作人员；
	

	
	4.勾选“请求早日公布该专利申请”（仅限发明专利）；
	

	
	5.勾选“根据专利法第35 条的规定，请求对该专利申请进行实质审查”（仅限发明专利）；
	

	
	6.勾选“申请人声明，放弃专利法实施细则第57 条规定的主动修改的权利”；
	

	
	7.说明书有附图的，必须指定摘要附图，且指定一幅最能说明该发明/实用新型技术方案主要特征的附图作为摘要附图；
	

	
	8.提供总委编号的，准确填写总委编号；
	

	权利要求书
	1.主题名称清楚正确；
	

	
	2.不存在明显单一性的问题；
	

	
	3.独立权利要求不存在缺乏必要技术特征；
	

	
	4.权利要求用阿拉伯数字顺序编号；
	

	
	5.引用关系正确，不存在非择一引用、多引多等引用关系的问题；
	

	
	6.从属权利要求的主题与其引用的独立权利要求一致；
	

	
	7.含有公式的，公式中的相关符号都有明确的释义；
	

	
	8. 同一部件的附图标记一致；
	

	
	9. 不存在“所述”没有引用基础的问题。
	

	说明书及附图
	1.说明书包括技术领域、背景技术、发明或新型内容、附图说明（如有附图）、具体实施方式，且上述标题前不应有段号；
	

	
	2.说明书文字部分不存在插图、含图表格；
	

	
	3.说明书附图说明与附图一一对应(不存在缺图、缺附图说明、多余附图、相同附图)；
	

	
	4.表示同一组成部分的附图标记应当一致；说明书文字部分中未提及的附图标记不得在附图中出现，附图中未出现的附图标记不得在说明书文字部分中提及；
	

	
	5.发明申请的说明书中不能出现“本实用新型”字样；
	

	
	6.说明书中采用的英文简写有本领域公知的明确含义；
	

	
	7.说明书中不存在与技术内容无关的词句(例如涉及政治、社会敏感话题的内容、贬低或者诽谤他人或者他人产品的词句)或商业性宣传用语；
	

	
	8.说明书文字部分不存在提及表格，但无表格的情形；
	

	
	9.说明书中不存在“如权利要求......所述的......”一类引用语；
	

	
	10.附图用阿拉伯数字正确编号、图号后没有多余的文字注释。
	

	说明书摘要
	1.摘要的字数符合要求(字符数300字以内)；
	

	
	2.摘要中不存在商业性宣传用语；
	

	
	3.发明申请摘要中不能出现“本实用新型”字样。
	

	专利代理机构委托书
	1.电子形式委托书填写的委托信息应与扫描文件一致，并勾选一致性声明；
	

	
	2.申请人有两个以上的，电子形式委托书和扫描件的委托人均应包括全体申请人；委托双方当事人的签章须正确有效。
	


填表说明：
1.该自检表（需盖章）为专利申请预审的必交材料，请认真自检，所列自检项目全部符合要求的方可提交预审。
2.该自检表除表头“发明名称”及“核心发明点”外，其它需手填。
3.若同一申请存在三处以上（含三处）有悖于自检结果的，将予以提醒,并终止当前申请案件的预审服务。

自检单位（需盖章）：                         自检日期：
自检人姓名：                                自检人联系电话：

